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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年度科技特派员和“三区”科技人才
申报及储备工作

为推动我省科技特派员、“三区”科技人才在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和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，根据《云

南省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六大行动（2021—2025）》、《云南

省科技特派员认定管理办法》、《云南省科技厅深入实施科

技特派员制度三年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4 年）》和科技部

等 5 部门《关于印发〈边远贫困地区、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

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要

求，启动实施 2023 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和“三区”科技人才

申报及储备工作。

一、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的申报工作

（一）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申报的基本条件

1.坚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

责任感，作风正派，工作扎实，乐于奉献。

2.专业素质强，至少掌握一门以上专业技术且技术优势

明显，具有良好的知识传授、信息传播和综合协调能力，能

够运用多种手段、途径传播和推广新技术。

3.自愿为农业、农村、农民服务，或在服务和创业过程

中与服务对象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，规范经营。

4.服从科技特派员管理机构工作指导，按时完成工作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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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自觉维护科技特派员形象。

5.身体状况、精神状况等能胜任 3 年科技特派员工作。

（二）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申报的类型要求

1.创业型科技特派员：创办（领办）以及以技术（知识

产权等）入股企业或者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负责人，其登记

注册时间均在 1 年以上，上年度实现盈利。

2.服务型科技特派员：原则上应具有中职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，从事科技服务时间不低于 2 年，服务期间针对帮助服

务对象解决技术难题 2 项以上。

3.带动型科技特派员：科技意识强，具有一技之长和较

好科技服务能力，直接从事种植、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且服务

及带动农户不少于 10 户。

（三）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申报的要求和说明

1.2023 年计划选派 2000 人左右，将按有关规定连续三

年、每年给予 1 万元工作经费的支持。已认定为云南省科技

特派团的成员不再重复给予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支持。

2.符合申报基本条件和类型要求的 2022 年之后的驻村

非公务员工作队员，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，优先选派为新

一轮科技特派员。

3.巩固拓展我省科技特派员贫困村创新创业全覆盖成

效，鼓励并支持省属科研单位、高校院所的科技人员继续向

我省原贫困村的行政村（详见附件 4）选派，每位科技特派

员服务不少于 2 个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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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优先支持到 27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30 个省

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25 个边境县（市）及 374 个抵边行

政村（社区）开展服务的科技特派员。

5.已选派并在科技特派员服务有效期的科技人员不再

重新申报。申报人员只能由一个科技主管部门（详见附件 5）

推荐上报，不得多头申报。申报人需在云南省科技管理信息

系统完整填报申请书内容，考核指标细化可考核。

6.27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的成员（含

省内、外人员，由各团团长负责督促落实），以及承担我省

涉农重大科技项目的主要科技人员应当主动申请认定为科

技特派员。

7.各申报材料允许电子签章，整个材料的真实性纳入诚

信管理。

8.请各州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、有关单位认真组织

申报人员填写《云南省科技特派员选派四方协议书》（附件

6），严格把关，不得推荐《四方协议书》签章不完备的科

技人员（第 6 项所列范围人员除外）；统一填写《云南省科

技特派员选派对象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7）。

二、“三区”科技人才储备

为做好我省 2023 年“三区”科技人才的申报工作，减

轻科技人员申报负担，省科技厅将把 27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

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成员，以及服务 89 个“三区”县（详

见附件 8）的科技特派员（含尚在服务有效期的科技特派

员），纳入“三区”科技人才储备库。根据国家 2023 年有

http://www.most.gov.cn/mostinfo/xinxifenlei/fgzc/gfxwj/gfxwj2014/201405/W020140504455163755049.doc
http://www.most.gov.cn/mostinfo/xinxifenlei/fgzc/gfxwj/gfxwj2014/201405/W020140504455163755049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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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的具体下达情况，从我省“三区”

人才储备库择优选派安排。


